
陕西咸发改发〔2021〕30号

陕西省西咸新区发展改革局
陕西省西咸新区财政局

关于印发《西咸新区行业协会经费补助细则》
的通知

各新城管委会，新区各相关部门：

《西咸新区行业协会经费补助细则》已经管委会研究同意，

现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陕西省西咸新区发展改革局 陕西省西咸新区财政局

2021年 3月 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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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咸新区行业协会经费补助细则

根据《西咸新区进一步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打造国内一流营商

环境实施方案》，为规范财政经费补助，重点支持对新区产业发

展具有促进作用的行业协会，通过经费补助加强对行业协会的引

导，制定本细则。

一、补助对象

（一）享受补助的行业协会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
1.围绕新区 6+1主导产业设立；

2.经西咸新区行政审批局以上登记机关批准成立；

3.新区龙头企业主导发起并担任理事长（会长）或副理事长

（副会长）；

4.规范运行，业务活跃，切实发挥服务会员、参谋助手、桥

梁纽带、咨询培训、调查研究、行业监督等方面的作用；

5.严格遵守行业协会监督管理有关规定，自觉服从登记管理

机关、民政部门、市场监管部门以及业务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，

按规定参加年度检查且检查合格；

（二）新区行业部门（新区相关行业协会牵头部门，下同）

推动成立的，或新区促进行业协会及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（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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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简称领导小组）研究认为需要补助的行业协会。新区行业部门

拟推动成立行业协会的，应报新区促进行业协会及产业发展工作

领导小组研究。

二、资金用途

根据下列情形，给予每个行业协会的补助每年不超过 20万

元：

（一）因办公场地租金、设备购置、信息管理等产生的费用。

（二）因组织开展培训、讲座、论坛以及调查研究等产生的

费用。

（三）为促进区内外行业协会之间合作交流产生的费用。

（四）其它为发挥行业协会作用产生的必要费用。

（五）每季度行业协会应围绕行业发展组织或配合新区行业

部门组织至少一次座谈会；每季度邀请行业专家，针对行业热点

难点，至少举办一次培训会；每季度至少组织一次调研，支持行

业协会围绕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承接有关课题研究；每年就行业

发展、协会发展情况进行总结，向会员单位报告，并向新区行业

部门进行汇报。

三、补助流程

行业协会补助实行先补助、后评估审计的原则。

（一）首次补助。新区行政审批局在行业协会登记后，将登

记信息（行业协会名称、发起单位、成员、银行账号、章程、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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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主管部门）反馈给新区行业部门，同时抄送新区促进行业协会

及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（新区发改局）、人社民政局。

新区行业部门会同人社民政局、发改局研提补助意见。新区发改

局汇总后，报领导小组季度例会研究。由新区财政局按程序将

20万元补助经费一次性预拨给行业协会。

（二）后续补助。首次补助满一年后，行业协会将上一补助

期间业务开展、配合新区行业部门工作、遵守行业协会监督管理

有关规定等情况形成书面报告，并附相关佐证材料及本期经费补

助申请（包括申请补助金额、基本账户信息），报新区行业部门。

新区行业部门负责审核、提出评估意见，并会同人社民政局、行

政审批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，根据各自职责提出本期的补助意见；

新区审计局对上期补助经费使用情况提出审计意见。领导小组办

公室（新区发改局）汇总后，报领导小组季度例会研究。由新区

财政局根据会议审议结果，按程序将本期 20万元补助经费（上

期结余补助金额从本期预拨经费中直接扣减）一次性预拨给行业

协会。行业协会若注销，则需将经新区审计局审计的结余补助金

额退回新区财政局。

四、其他

（一）新区发改局根据推动行业协会成立工作需要，申报年

度预算，新区财政局做好资金保障工作。

（二）新区行业部门应按照《西咸新区促进行业协会及产业

发展工作方案》确定的职责和工作机制，积极推动行业协会发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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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进产业发展的作用。行业协会存在未充分发挥作用、运作不规

范、不遵守行业协会监督管理有关规定等情况的，取消经费补助。

（三）对于虚报、冒领、骗取财政资金的行为，一经查实，

收回已安排的财政资金，并依据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

等规定予以处理。

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3年 12月 31日。

附件：1.西咸新区行业协会经费补助审查表

2.西咸新区促进行业协会及产业发展工作情况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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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西咸新区行业协会经费补助审查表

行业协会名称

新区行业部门

本期补助期间

新区行业部门评估意见

对上一补助期间“规范运行，业务活跃，

切实发挥服务会员、参谋助手、桥梁纽带、

咨询培训、调查研究、行业监督等方面的作

用”提出评估意见。

年 月 日

本期补助意见 同意 不同意

****局（新区行业部门）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人社民政局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行政审批局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市场监督管理局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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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西咸新区促进行业协会及产业发展工作情况表

填报人员： 填表日期：

行业协会

工作联络员

（新区）

工作联络员

（新城）

联络员

履职情况

活动类型 时间 地点 参与人员 内容及成效

组织开展调研

组织行业培训

组织座谈会

其他促进产业发

展工作情况（包

括创新举措）

协调解决的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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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业协会

业务开展

情况

活动类型 时间 地点 参与人员 内容及成效

组织召开各类研

讨会、论坛、推

介会等

组织参观、考察，

开展行业协会之

间交流合作

制定新区行业发

展报告、政策意

见、标准规范等

其他

行业协会意见建议

需新区促进行业协会及产

业发展领导小组协调解决

的问题

注：本表由新区联络员填写，按月报送。

陕西省西咸新区发展改革局 2021年 3月 1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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